院教育工会关于举行“清明节”朗诵比赛的通知
各分会：

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，学习经典，传诵经典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，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，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，进一步活跃我院校园文化氛围，提升教职员工人文素养，陶冶精神情操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院教育工会决定在全院范围内举行“缅怀先烈 重温经典”清明节诗歌朗诵比赛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比赛时间

4月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3：00。

2、 比赛地点

院行政楼一楼会议室
3、 比赛内容
朗诵内容以经典的诗、词、歌、赋、古文、散文为主。

四、参赛对象及名额分配

每个分会推荐一名参赛选手参加比赛（学工处、招就处、院团委合推一名参赛选手，教务处、研究生处合推一名参赛选手，纪委、工会合推一名参赛选手）。
五、参赛要求
1、朗诵时间控制在5分钟；

2、朗诵形式多样，可采用背景音乐；

3、参赛选手须提前10分钟入场。
六、几点要求

1、请各分会收到通知后，认真组织，精心准备，在本单位教职工中广泛宣传、努力营造弘扬传承经典、创造经典的良好氛围，不断提升所属教职员工的人文素养，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，并在教学工作中积极践行。

2、请各分会于2014年4月1日前将参赛人员名单、参赛作品及配乐报教育工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教育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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